Sociology of Religion 宗教社會學 此專門學科源自十九世紀；開始的時候對基督教是不懷好意的。其創始人為法國人聖西門（Claude Saint-Simon, 1760～1825）、孔德（Auguste Comte, 1798～1857）和涂爾幹（Durkheim{\LinkToBook:TopicID=386,Name=Durkheim, E■mile}）*，他們都認為社會學很可能會取代古老的神學，作為倫理學的參考來源。但使這學科發揚光大的是韋伯（Weber{\LinkToBook:TopicID=1227,Name=Weber, Max 韋伯}）*，他認為雖然基督教對西方文明發展有深遠的影響，可是他卻相信宗教難以在現代社會生存。泰勒（Edward Tylor, 1832～1917）的宗教人類學（anthropology of religion）對社會學有很大的貢獻，他掀起了用進化論的模式來解釋社會學︰他認為宗教是社會發展過程中一個日漸消逝的現象，將不能再存於社會。
當然，不是所有宗教社會學都是惟理分子或進化論者，特爾慈（Troeltsch{\LinkToBook:TopicID=1181,Name=Troeltsch, Ernst 特爾慈}）*也可算是這學科的創始人之一，他提出一個有用的分析，把「教會」（即指「國家的」或「建制的」）與「小教派」分別出來。雖然他的工作為不少後人修訂過（像Bryan Wilson，1926年生），他的分別對我們今天了解宗教組織仍然很有幫助。教會是傾向保守與傳統的，而小教派則是自發的抗議團體，可能是復興一些古舊又被忘記的正統思想，又或者是培育新的或舊的異端。1920年代，李察．尼布爾（H. R. Niebuhr{\LinkToBook:TopicID=852,Name=Niebuhr, H. Richard}）*再發展這思想，指出在美國的小教派發展教育及買地等，很容易就會發展成一個宗派。
有一段時間我們似乎認為，凡想整體地解釋宗教在現代社會之角色者，都是對宗教不懷好意的，而那些銳意發展「理想模式」，為的是明白宗教生命的內在能力者，對教會了解自己的社會功能都大有裨益；這種簡單的二分法已不再可行了。不錯，直到60年代，我們仍可聽到人籠統地論到「宗教與社會」一類的話〔多數是用凡俗化（Seculariz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67,Name=Secularization}）*的角度來說，有來自布格（Peter Berger，1929年生）及威爾遜Bryan Wilson）〕，且對宗教貶抑居多，但近代已有改變（如︰David Martin, A General Theory of Secularization, Oxford, 1978）。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今天很多從社會學的角度研究教會生活的，其動機只是非常簡單的「理性好奇」而已。
宗教社會學的主旨，是要把宗教現象（參宗教經驗，Religious Experience{\LinkToBook:TopicID=1006,Name=Religious Experience}*）置於社會環境下，好研究社會對宗教所採取的形態和路向有什麼影響，並且分析宗教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力；基督徒會很欣賞後一項，對前一項的活動就有戒心。舉例說，韋伯一個頗負盛名的研究︰《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》（Weber,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，協志，1960），就被一些人看為是為基督教說話，要恢復基督教崇高的地位（他們忘記了韋伯特別指出更正教怎樣懷疑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）。從另一角度而言，布格說，合一運動（Ecumenical Move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398,Name=Ecumenical Movement}）*相等於商業世界的合併活動，它們背後的理由是相仿的，這就忽視了參與其事的人那份誠意。這些社會學家擅長簡化論的手法，實在與薩爾貢在《思想之戰》（William Sargant, Battle for the Mind, London, 1957）所用無知的心理學簡化論不相伯仲（參宗教心理學，Psychology of Religion{\LinkToBook:TopicID=970,Name=Psychology of Religion}*）。
有時宗教社會學真的過分誇大了社會因素。舉例說，布格強調他所謂的「似真實的結構」（plausibility structures），是說一個教義的可信主要在乎一個支持的群體，是這支持群體令它真實，不是教義本身真實可信。當然，我們若身處一群相信的人當中，自然比較容易相信；但我們若把這理論推到極端的地步，就很容易會否定使該教義能存在下去的真實。
當布格宣布他基本的方法為「方法論上的無神觀」，顯然並沒有想到這種困難。他說，宗教社會學家作社會學研究時，應該把個人的委身「放在一邊」。這種有益的措施聽起來不錯，但事實上行得通嗎？布格自己所委身的〔對士來馬赫的（Schleiermacher{\LinkToBook:TopicID=1053,Name=Schleiermacher, Friedrich Daniel Ernst}）*〕信念，便在他的作品中清晰地顯露出來（如︰The Heretical Imperative, London,1980），就如威爾遜對傳統主義的懷念，在他所宣認的中立態度中也一樣明顯。
這個問題還未得到解決，也可能不會得到解決。貝拉（Robert Bellah，1927年生）認為社會學家要嚴肅面對自己的宗教立場，同時又歡迎中立論者的意見，這種建議其實只會引到窮巷（參認識論，Epistem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409,Name=Epistemology}*），因為這樣一來，他所寫的社會學就很難具有批判性。一切宗教都會變得是同樣的「正確」。另一進路是，一開始就承認自己的宗教信仰，並且讓這事實引導我們選擇自認為可行的理論，而同時又努力遵守學者的規則，如誠實、簡約、準確等。
我們不應因為批評社會學的方法，而看宗教社會學為無用。傳統上，進化論式及社會學家式的觀點都儘量減弱人之意識所扮演的角色，又從「潮流」解釋「命運」，或看宗教純為一種社會過渡的現象；我們若能避免這些傳統的盲點，而能從社會層面了解信仰及行為，就會非常有價值。譬如說，合一運動與商業世界的合併行為，是否都是為了節約資源呢？教會有沒有人為了「聯合」的目的而罔顧真理的要求呢？再者，教牧人士亦可透過社會學的洞見來加深他的自我了解，知道自己並沒有確定的專業身分，並採取一些適當的策略。因為牧師並沒有其他「專業人士」那種專業訓練，像社工、治療師等，卻又要做社工和治療師的工作，至終可能被這些工作吸盡時間精力，無法履行聖經所要求的「牧者」的責任。
但我們也不要把宗教社會學變成教會的僕人（更不必說利用它來控制基督教的統計數字），不管它的啟迪對教會宣教（Missi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797,Name=Missiology}）*有多大幫助；它實在有更廣闊的任務，就是解釋宗教與社會的關係。宗教社會學將歷史和文化分析的結果過濾之後，能對教會與國家的聯絡盡上一分力（這是上引D. Martin之書的主旨），也能讓人明白近代在東西方崛起的新宗教運動〔參新宗教（New Religions{\LinkToBook:TopicID=846,Name=New Religions}）*；小教派（Sects{\LinkToBook:TopicID=1066,Name=Sects}）*〕。
「隱含」、「共同」或「習慣性」的宗教是愈來愈受重視的題材，雖然它們也許不是那麼明顯地屬於傳統所謂的「宗教」問題，但必然是在聖經所指的範圍之內。在這方面，研究的對象縮小為人真正相信的是什麼，和這種信仰真正對這些人的生命造成什麼影響。從教會的角度看，講台教導的正統信仰，與信徒解釋的信仰和他們為自己的行為找的理據，這二者之間是有差別的，而此等調查正能顯出二者的差異。假如我們把範圍放寬，以致能加入「公民宗教」（Civil Religion{\LinkToBook:TopicID=289,Name=Civil Religion}）*和意識形態（Id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600,Name=Ideology}）*在我們的研究內，這類探求會顯露出我們社會真正的「寶庫」所在，這才是宗教社會學真正的核心。
另參︰社會神學（Society, Theology of{\LinkToBook:TopicID=1093,Name=Society, Theology of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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